连街道办〔2016〕9 号

关于印发《连云街道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排查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居委会、生产经营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安全生产工作指示精神，扎实抓好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根据连区安委[2016]2号《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月”活动的通知》，结合我街道实际，制定本方案。
连云街道办事处 

2016年2月29日

连云街道关于开展安全生产
“事故隐患排查月”活动的方案
为扎实抓好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根据连区安委 [2016]2号《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月”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我街实际，决定3月份在全街开展一次“事故隐患排查月”活动。现将相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活动目的

按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企业全面自查、行业专项检查、政府综合督查”要求，以“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把握隐患治理和安全生产主动权、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为目标，以此次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活动为抓手，全面排查消除各类事故隐患，为实现全街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全街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月”活动取得成效，街道成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月”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李桂海　　连云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

副组长：朱玉明　　连云街道安委办主任、安监所所长

成　员：孙龙明      连云街道城建中心主任

               储开成      连云街道经贸中心主任

               张华南      连云街道司法所所长

殷浩亮      连云街道安监所安全员

            马平川    连云街道安监所安全员

               朱晓明      连云街道安监所安全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朱玉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殷浩亮同志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安监所，联系电话：82331527。
三、排查治理主要内容

街道按照以下内容对各生产经营企业及相关单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程标准的贯彻执行情况；
　　2.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及落实情况，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
　  3.高危行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经济政策以及安全总监制度的执行情况；
    4.安全生产重要设施、装备和关键设备、装置的完好状况及日常管理维护、保养情况，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和使用情况；
　　5.危险性较大的特种设备和危险物品的存储容器、运输工具的完好状况及检测检验情况；
　　6.对存在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以及重点环节、部位重大危险源普查建档、风险辨识、监控预警制度的建设及措施落实情况；
　  7.安全基础工作及教育培训情况，特别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和生产一线职工（包括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情况，以及劳动组织、用工等情况；

8.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和职业卫生“三同时”执行情况；

9. 应急预案制定、演练和应急救援物资、设备配备及维护情况；
    10.对企业周边或作业过程中存在的易由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的危险点排查、防范和治理情况等。

四、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3月1日-3月6日)街道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领导小组结合街道自身实际，研究制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活动实施方案，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组织召开企业单位负责人会议，进行全面动员，引导各生产经营企业及相关单位，充分认清开展此次“事故隐患排查月”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

（二）排查治理阶段。（3月7日-3月20日）由街道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活动领导小组牵头，相关部门配合，按照行业条线分工组成检查组，对所分管的行业实施检查、督查。

（三）整改提高阶段。（3月21日-3月25日）各基层单位对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活动中所排查出来安全隐患和存在问题，进行全面整改，街道安全生产治理行动领导小组将对各单位开展活动情况进行检查、总结、疏理。

（四）总结验收阶段。（3月26日-3月29日）各基层单位按照街道活动方案的要求，认真做好各项工作的归纳总结，以书面形式上报街道安委办，由街道安委办将整个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并上报区安委会办公室。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各基层单位要认真配合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活动，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按照街道安全生产治理活动方案的总体要求，认真组织落实，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二）采取有效措施，依法严厉打击。各基层单位在自查自纠的前提下，认真组织对检查出来的隐患和问题要及时落实整改，消除隐患。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建设、生产、经营等行为，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且难以整改到位的企业，依法予以关闭取缔。

（三）加大查处力度，严肃责任追究。明确各基层单位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活动中的主体责任，落实各项安全事故防范措施，严格执行行业标准和操作规程，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对因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力而引发事故的，要依法查处，严肃追究责任。

（四）加强舆论引导，强化社会监督。街道设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活动举报箱、举报电话，方便群众投诉。联系电话：0518-8233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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